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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总量指标及区域削减措施，排放总量为：化学需氧量 0.0750 吨，氨氮 0.0056

吨，颗粒物 0.0011 吨，二氧化硫 0.0010 吨，氮氧化物 0.0073 吨，挥发性有机

污染物 0 吨，重金属铅 0 吨，铬 0 吨，砷 0 吨，镉 0 吨，汞 0 吨。

三、本单位将自觉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履行环境保护义务，严格按照本承诺

及项目环评文件所列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

施进行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； 若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

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将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评

手续。

四、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，坚持守法生产经营，若存在环境违法行为

隐瞒不报的，自觉接受查处，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。

五、本单位将严格执行各项环境保护标准，把环境保护工作贯穿于项目建设和经

营过程，落实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的

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建设单位

承诺

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。在项目投产前，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来源，并申报排

污许可证，按照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，项目方正式投入使用。
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我单位承担相应责任。因虚假承诺骗取环评批复，被撤销环评

批复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，愿意自行承担。
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

申请日期：2026年01月25日




